附件二：
担保书
南通大学后勤保障部：
    本保证人             自愿为              先生/女士（下称被担保人）参与南通大学经营服务用房招租事宜或即将订立的所有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向贵单位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特立本担保书，向贵单位保证下列各项：
    一、保证责任范围：保证被担保人完全履行南通大学经营服务用房招租公告中的所有规定或即将订立的所有合同（包括主合同、门面房管理办法、承诺书、安全责任书、门面房经营守则等）项下的全部义务，如服从管理、按时缴纳租金和水电费、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用电安全、合同到期撤出等被担保人租赁合同项下的合同义务。
    二、本保证为连带的、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独立的。保证人对被担保人因违反合同约定而应承担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包括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三、本担保书生效后，所有合同的任何条款的更改和补充，包括被担保人续签合同，不论是否征得保证人的书面或口头同意，保证人均继续根据本担保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四、本担保书自签发之日起生效。
   保证人：（签字）
   签发时间：      年    月     日 

附：  保证人身份证号码：                                 
住所地：                                     
联系电话：                                   
